关于组织参加“山东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节展演活动”学生项目比赛的通知
各学院：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美育工作的意见》精神，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举办山东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的通知要求，校团委拟组织全校学生参加本届艺术展演活动所规定的学生项目比赛，具体通知如下：
1、 参赛人员要求
全日制普通高校在读本科生、专科生以及全脱产研究生，分为甲、乙两个组别；甲组为非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乙组为艺术类专业的学生；艺术表演和艺术作品应以非艺术类专业学生为主，艺术实践工作坊应以艺术专业学生为主。
2、 参赛内容要求
   （一）、艺术表演节目的要求
    1、声乐节目
    合唱：合唱队人数不超过 40 人，钢琴伴奏 1 人，指挥 1 人（应为本校教师），每支合唱队演唱两首作品（其中一首为中国作品），演出时间不超过 8 分钟。需提交合唱谱的电子版。
    小合唱或表演唱：人数不超过 15 人（含伴奏），不设指挥，不得伴舞，演出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重唱：人数不超过 5 人（含伴奏），不得伴舞，演出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2、器乐节目
    合奏：乐队人数不超过 65 人，指挥 1 人（鼓励本校教师担任），演出时间不超过 9 分钟。
    小合奏或重奏：人数不超过 10 人，不设指挥，演出时间不超过 6 分钟。
    3、舞蹈节目。
    群舞：人数不超过 36 人，演出时间不超过 7 分钟。
    双人舞或三人舞：演出时间不超过 6 分钟。
    4、戏剧节目
    含短剧、小品、戏曲、音乐剧、歌舞剧等，演出人数不超过10 人（含伴奏），演出时间不超过 12 分钟。
    5、朗诵节目。
    作品文体不限，须使用普通话，人数不少于 2 人，不超过10 人（含伴奏，学生不作道具设置），不得伴舞，演出时间不超过 5 分钟。需提交朗诵文稿的电子版。
   （二）、艺术作品的要求
    艺术作品均需提交 500 字以内的创作说明（作品主题简介和创作过程介绍）纸质版和电子文档。
     1、绘画作品。国画、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他画种。尺寸：国画不超过四尺宣纸（69cm×138cm）对开，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对开（54cm×78cm）。
    2、书法、篆刻作品。书法、篆刻作品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69cm×138cm）。
    3、摄影作品。单张照和组照（每组不超过 4 幅，需标明顺序号）尺寸均为14 英寸（30.48cm×35.56cm）；除影调处理外，不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改变影像原貌。摄影作品需同时报送电子文件（JPG格式，分辨率达到 300dpi）。
    4、设计。含平面设计和立体设计。平面设计尺寸不超过对开（54cm×78cm），立体设计尺寸不超过 50cm（长）×50cm（宽）×50cm（高）。
    5、微电影。片长不超过 15 分钟，提交的视频格式统一为 DVD 格式。作者须保留 MOV 或 AVI 格式视频文件。
   （三）、艺术实践工作坊的要求
    工作坊围绕“艺术与校园”、“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科技”三个项目开展活动。
    1、艺术与校园。体现艺术美丽校园的理念，展示艺术与校园谐合，引领大中小学校的审美品味，塑造良好形象的创意创新实践，如橱窗、走廊、教室环境创设、校服设计、学习用品、用具设计等。
2、艺术与生活。体现艺术美好生活的理念，展示艺术与生活结合，丰富日常生活趣味，提高日常生活品质的创意创新实践，如日用品、装饰品等的设计制作。
3、艺术与科技。体现艺术美化科技的理念，展示艺术与科技融合，促进科技艺术化，提升科技美感的创意创新实践，如艺术对设计、工艺、材料等的影响和体现。
2、 作品报送要求及注意事项
    1、艺术表演节目用光盘报送。光盘需制作成 DVD 数据盘，节目视频采用 MPG2 格式（压缩带宽不低于 10M，分辨率 1920×1080），使用一个固定机位正面全景录制，声音和图像需同期录制，不得后期配音合成。每个节目视频以单独文件制作（不要多个文件合成），报送的光盘上需粘贴标签，注明学校名称、学院名称、组别、节目名称和形式并说明是否是原创作品。播放内容中不得出现所在地区、学校名称和指导教师姓名。
    2、艺术作品不用装裱，需在作品正面标明艺术作品的种类，并附 500 字以内的创作说明；在背面注明作者、所在地区、学校名称、学院名称、指导教师姓名等信息（一律用铅笔写）；以数码照片（光盘）和原件两种方式报送。作品的数码照片要求：JPG 格式，大小不低于 10M，分辨率达到 300dpi。
    3、艺术实践工作坊申报材料包括工作坊项目方案文稿和反映工作坊项目的现场实践视频（时长不超过 8 分钟，刻录成 DVD 数据盘，采用 MPG2 格式）。每队参展人数为 10 人，其中学生 6-8 人，指导教师 1-3 人。
    4、艺术作品原则上不退还作者。省活动组委会对获奖节目和作品有权在中外人文交流，以及相关活动和资料中使用（包括印制光盘、编辑画册或用于展览、宣传、对外交流等），不支付作者稿酬，作者享有署名权。
    5、报送的艺术表演节目和艺术作品如发生著作权问题，
由报送学校承担相关责任
三、报送单位
以学院为单位进行作品报送。
四、作品报送时间、地点
    各类比赛作品报送时间均在5月30日前完成；报送地点校团委，具体形式另行通知。
五、有关要求
各学院要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重要意义。要在学生中广泛宣传发动，并认真组织实施，确保高质量、高水平作品参赛。
附：《山东省教育厅关于举办山东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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